
 - 1 -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有关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助力外贸企业缓解困

难、促进进出口平稳发展，更好发挥出口退税这一普惠公平、符

合国际规则政策的效用，并从多方面优化外贸营商环境，经国务

院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加大助企政策支持力度 

（一）强化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退税政策衔接。企业申报退

税的出口业务，因无法收汇而取得出口信用保险赔款的，将出口

信用保险赔款视为收汇，予以办理出口退税。（商务部、税务总

局、银保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二）完善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策。为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发

展，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，对出口产品征退税率一致后，因征退

税率不一致等原因而多转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，允许企业转入进

项税额予以抵扣。（财政部、税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三）挖掘离境退税政策潜力。进一步扩大境外旅客购物离

境退税政策覆盖地域范围。优化退税商店布局，推动更多优质商

户成为退税商店，形成更大规模集聚效应。积极推行离境退税便

捷支付、“即买即退”等便利措施，促进境外旅客在华旅游购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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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，推动离境退税规范发展。（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、

文化和旅游部、商务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二、进一步提升退税办理便利程度 

（四）大力推广出口业务“非接触”办理。优化推广国际贸

易“单一窗口”、电子税务局等信息系统，积极支持引导出口企

业采用“非接触”方式办理口岸和跨境贸易领域相关业务。原则

上出口企业通过网上渠道提交申报电子数据后，即可申请办理出

口退税申报等事项，无需提交纸质资料。税务等部门审核电子数

据无问题的，即可办结业务，并通过网上反馈办理结果。（税务

总局、海关总署、交通运输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五）持续精简出口退税环节报送资料。强化海关、税务等

部门间数据共享与衔接管理，进一步精简委托出口货物退税申报、

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申报、来料加工免税核销申报环节的报送

资料。（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六）积极推行出口退税备案单证电子化。支持出口企业根

据自身实际，灵活选择电子化或者纸质化的方式留存保管出口货

物提单等出口退税备案单证，提高单证收集整理效率。进一步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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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完善税务信息系统功能，为电子化方式核查备案单证积极创造

条件。（税务总局、交通运输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七）大幅提升出口退税智能申报水平。进一步提升出口退

税申报便利水平，实现企业通过税务信息系统申报出口退税时自

动调用本企业出口报关单信息，通过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申报

出口退税时自动调用本企业购进的出口货物的发票信息。持续扩

大出口退税申报“免填报”范围，为企业高效申报退税创造便利

条件，进一步提升申报效率。（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等按职责分

工负责） 

（八）不断提高出口退税办理质效。在 2021 年正常出口退

税平均 7 个工作日办结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压缩出口退税办理时间，

2022 年进一步压缩至 6 个工作日内。全面实现退库无纸化，进一

步提高税款退付效率。（税务总局牵头，商务部、人民银行等按

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九）进一步提高出口货物退运通关效率。深化海关、税务

部门合作，积极推动《出口货物已补税/未退税证明》信息共享，

在办理出口货物退运通关时，凡可查验信息的，不再要求企业报

送纸质证明，改为查验共享信息，帮助企业加速办理退运通关。

（税务总局牵头，海关总署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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